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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企業合作AI軟硬整合推動計畫】
計畫申請表暨廠商聲明/同意書

	計畫申請表暨廠商聲明/同意書

	基本資料 (中文)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設立登記日期
	
	廠商地址
	

	
	負責人
	
	員工數
	

	
	登記資本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廠商官網/
產品官網
	

	
	計
畫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    )                    分機
	手機
	

	
	
	電子郵件
	
	LINE帳號
	（非必填）

	
	
	通訊地址
	

	1、 同意書
1. 本廠商同意由執行單位轉請各項審查會審查本廠商提出與本計畫相關之申請資料。
2. 本廠商同意於審查會議回答計畫執行單位與領航企業之審查意見。
3. 本廠商均已瞭解並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依本計畫相關作業程序進行管理考核；明瞭若提供不正確之個人資料，計畫執行單位即無法進行前述各項作業。













	

	2、 聲明書
1. 本廠商非陸資企業(依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服務之股權狀況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司之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為準)。
2. 本廠商非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或本國企業分公司。
3. 本廠商非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最近一年公司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4. 本廠商於最近 5 年內無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5. 本廠商於最近 3 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6. 本廠商於最近 3 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身心障礙者保護、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
7. 本廠商如執行本計畫，不採購或使用中國大陸廠牌之資通訊產品或服務。
8. 本廠商申請之軟體方案係本廠商自行創作開發，或已取得著作、商標、專利權人之授權且有合法之使用權利，無抄襲、模仿或剽竊等侵害他人權利、著作、商標、專利權或營業秘密之不法情事。
9. 當國家發展委員會或其委託之計畫執行單位，收到本廠商受法院或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扣押債權之強制執行命令，保證無異議同意本計畫即刻停止辦理審查、簽約或撥付輔導款等相關作業，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之計畫執行單位得逕行書面通知終止或解除契約及追回已撥付之輔導款。
10. 本廠商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此致國家發展委員會或其委託之計畫執行單位、本計畫合作之領航企業等涉訟或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廠商應負責抗辯、支付損害賠償及律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費用。

	□ 本廠商同意聲明/同意書中各項條款，且保證申請送件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及附件均與事實相符且正確無誤，如有不實或違反法規本廠商願負一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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